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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研究

——以青海省为考察重点
徐继群

青海民族大学

摘　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生态环境的保护离不开法治的维护，立法作为法治的

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实效。青海省生态地位特殊又重要，是青藏高原重要核心区域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同时青海省在生态环境立法上也积累出大量的、独特的经验。总结和梳理青海省地方生态环境立法的创新和

经验，不仅能推动青海省完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建设，更能推动国家层面生态文明体系的完善，打造美丽青海，构

建生态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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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成果

（一）生态文明法规数量日渐丰富

青海省政府颁布及通过一系列关于生态环境的地方

性法规、行政规章，以法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来自青

海省人大的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省生态领域立法近

80件，占立法总数的26%，基本构筑起具有青海特色的

生态文明法规制度体系。同时笔者通过在青海人大网上

对地方人大颁发的有关生态环境立法进行了梳理（详见

表一）。

（二）生态文明法规地方特色突出

表一 青海省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地方性法规一览表

类型 制定机关 颁布时间 名称 修改情况

省地方
性法规

省人大
常委会

19921211 《青海省湟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1998年、2018年两次修正

19960126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2001年、2010年、2011年、

2018年四次修正

20010601 《青海省绿化条例》 2010年、2018年两次修正

20020329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2011年、2018年两次修正

20030530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018年、2020年、2022年三

次修正

20130530 《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 2018年修正

20150127 《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 /

20160923 《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 2020年、2022年两次修正

20181128 《青海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

20210929 《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 /

20220329 《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

20221202 《青海省高原美丽城镇建设促进条例》 /

设区的
市法规

西宁市人大常委会

20031024 《西宁市水资源管理条例》
2012年、2018年、2020年、

2021年四次修正

20140926 《西宁市南北山绿化管理条例》 2021年修正

20151127 《西宁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18年、2021年两次修正

20211124 《西宁市环境保护条例》 2018年修正

20220925 《西宁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

海东市人大常委会
20191128 《海东市绿色宜居城市建设促进条例》 /

20201202 《海东市美丽乡村建设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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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地方人大立足于青海省特殊的地理位置、资

源分布等因素，制定出一系列具体“青海特色”的法律

法规。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青海省，地域特

点决定青海在立法上需要侧重于水域的保护，先后颁布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青海省湿地保护条

例》。《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更是作为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的第一部创设性法律，为全国提供了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可借鉴的保护管理的立法经验。自治地方制定

了一批防治当地特有或重要自然资源损害的法律文件，

如《海北藏族自治州高原型藏羊保护条例》《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野生枸杞保护条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人大针对当地特殊的天文资源颁布《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冷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是我国关于暗

夜星空保护的首部地方性法规。

二、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特色待加强

地方立法存在的生命和基础是各地的特殊情况。只

有具有地方特色、针对性强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立

法，才真正有了灵魂和生命。地方立法必须充分发挥其

针对特殊情况的功能，否则，其存在就失去了基础。生

态环境的差异性要求生态环境立法更是要因地制宜，不

能仅仅是对上位法文件进行简单的复制与重复。然而部

分法律文件的颁布在内容以及形式上与上位法重复较

多。如2022年《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的整体框架

与内容与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章

节设置与相关规定上存在重复现象（见表二）。地方

立法虽应遵循上位法相关规定，但更重要的是突出本地

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情况的差异，根据当地特色，制定

出解决当地问题、适应本地需求的法规，而不是简单进

行重复。

表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与《青海省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4.50公布）

《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022.3.29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四章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四章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章   附则

（二）公众立法参与不充分

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在满足公众、社会主体对于

地方法规正当性、适应性、权威性的需要具有特别意

义。《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明确的规定了“一切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但是整个法律

条文中对于单位和个人如何参与到生态环境立法的讨论

中、如何听取群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却是只字未提。公众无法参与到环境立法的过程中，就

没办法体现环境立法是否是出于维护人民利益为出发

点。公众参与度低，法律内容对于公众需求的适应度也

会偏低，同时也缺少群众基础，公众对颁布的内容没有

可信度和尊重度。

三、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的完善

（一）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特色

中央立法主要是解决普遍性、综合性、规律性的东

西，地方立法的切入点应当放在本地发展水平的差别

化、多样化、特殊性上，充分考虑本地经济社会、地理

环境、自然条件、风土人情、民族习惯等情况，因地制

自治州
法规

海北藏族
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20230728 《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条例》 /

黄南藏族
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20220601 《黄南藏族自治州水资源保护条例》 /

海南藏族
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20230927 《海南藏族自治州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管理条例》 /

玉树藏族
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20221129 《玉树藏族自治州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促进条例》 /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人大常委会

20220928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 /

20230728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 /

20230728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木里矿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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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创造性地解决地方事务中的问题。青海省在制定生

态环境立法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移植中央的立法或对重

复上位法的规定，要找出本省、本区域的突出的环境问

题，立足于本土的地理环境。青海省本地的旅游资源丰

富，但是生态环境又极其脆弱，针对这种情况，地方立法

机关可以将立法重点关注在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经济协同发

展的角度上，制定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科学、系统的

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以及如何制定配套的法规来与上

位法进行协调都是青海省地方立法应考虑的重点问题。

（二）强化生态环境地方立法公众参与

青海省地方立法机关在出台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

时要有针对性出台有关公众参与的专门性的法规。该法

规需对地方立法机关的职权作出明确的规定，将公众的

范围进行一个规定，对其如何参与地方生态环境立法以

及参与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的说明。公共参与地方立

法是从立法准备立法草案审议再到最后的公布阶段，每

一个阶段都需要具体的法律文件进行规定，以免造成公

共实际参与与法律条文出现冲突。只有将公共参与立法

的每一阶段都详细进行规定，这样公共才能合法以及有

序的参与进去。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青海省的各级立

法机关，都应该强调公众参与立法，明确参与的渠道和

方式，采纳和吸收公共智慧。提高公共参与意识，现在

地方立法公共参与的困境往往不是渠道不够便捷，而是

公众没有参与意识，觉得事不关己，参与的整体积极性

和热情都不高。立法机关需要引导公众树立一个立法与

其利益相关的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同时立法机关

应该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必要的话可以下乡进社区进

行宣传以及主动引导，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公民参与立

法成为一种习惯，由被动式举手到主动式参与的过程。

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摆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位

置，青海省需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念，正视

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突出生态文

明建设地方立法特色、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本土

资源、创新立法制度、提升公众参与度等方式来提高地

方生态环境立法质量，推动构建“大美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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